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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保护:理论与实践》开篇从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撷取欧洲
大陆的典型代表德国和法国，以及英美两国有限公司法的产生背景、修改过程，揭示了有限公司法最
初的产生动因。
并通过立法在有限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之间的徘徊以及这种犹豫对其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有限责任公
司法的发展实质是：为中小企业开拓自由发展的道路、满足商业实践者对人合性的一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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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民商法学博士，LLM(Manchester)。
译有《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在《法商研究》、《法学杂志》、《人民司法》、《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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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案例的提出——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这是一个发生于法院的真实案例。
某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股东甲拥有不足1万元的出资。
股东甲拟对外转让出资，也获得了同意。
但是在实际转让前，股东甲提出查阅公司账簿。
公司认为一方面账簿涉及公司商业秘密，另一方面股东甲对外转让出资，其股权价值通过公司资产负
债表可以得到合理评估，不需要查阅公司账簿，于是拒绝股东甲查阅。
股东甲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查阅。
更为有趣的是，股东甲为此还不得不支付一万元的诉讼费，该费用超过了其出资额。
法院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
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因此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股东甲的不
正当目的，否则应当允许查阅。
股东甲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有正当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甲行使知情权应当有合理理由，《公司法》规定公司拒绝权限制的根本原因是
为了分配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通常股东不需要证明自己行使知情权的理由，由拒绝其行使知情权的公司承担其有不正当
目的的举证责任，但在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公开信息实现知情权，没有必要通过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
行为行使知情权时，应当进行举证，否则可以认定有其他目的，公司可以拒绝其行使知情权。
本案中，股东甲可以通过查阅资产负债表对自己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而为了不足一万元的出资耗费
高达一万元的诉讼费，应当认定有不正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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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保护:理论与实践》编辑推荐：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时候该重新审视债权人的
地位与作用，公司法学与实务或许尤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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